
电梯报废处置（含拆除）招标公告

耒阳市人民检察院拟通过本院门户网站公开招标选择办公

楼 2 台电梯报废处置（含拆除）公司，欢迎符合条件的投标方前

来投标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
耒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楼 2 台电梯报废处置（含拆除）项目。

二、项目概况

1.耒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楼 2 台电梯因使用年限较长，经中

正屹安科技有限公司检测后已获衡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进行报

废处置。

2.电梯品牌规格型号参数

品牌：海诺曳引驱动乘客电梯

层站门数：7 层 7 站 7 门

额定载重量:1000kg

已使用年限：19 年

3.拆除工期：根据采购方时限要求进行拆除，2 台电梯分 2

次拆除，每次拆除 1 台。

4.拆除方案：投标方制订电梯拆除方案，经采购方同意后方

可实施拆除。

三、合格投标方资格条件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、事业法人、其他组织



或自然人。

2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良好的商业信誉，经营范

围中必须包含机电设备拆解。

3.与采购方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、其他

组织或者个人，不得参与投标。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

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同一招标项目投标。

四、评标方法

1.采用报价竞争法，即：电梯处置费报价最高的公司中标。

2.本项目招标方设定 2 台电梯处置费下限值为 10000.00 元

（不含拆除费），投标报价低于下限值的，投标无效。拆除费由

中标方自行承担。拆除时不得破坏现有建筑物，包括但不限于大

理石门框等内容，出现损坏需照价赔偿。

3.中标方需在签订《电梯拆除工程合同》后，拆除实施前，

将电梯处置费转入本院指定账户。

4.评标小组由采购方相关部门人员组成。

五、报名要求

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8:00 时整，报名地

点为耒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楼 313 室。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携带

身份证原件报名并提供以下资料：

1.投标方为法人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及法人登记证书的复印

件、社保证明；投标方为非法人组织的，应提交依法登记证书复

印件。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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